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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東常會，股東提案處理說明： 

1. 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 

2. 本公司今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申請，期間為民國 114 年 4 月 18 日起至同

年 4月 28 日止，每日上午八點至下午四點，並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3. 本公司截至提案截止日止並無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第4頁/共32頁

AC2324-1
文字框
附件三



第5頁/共32頁

AC2324-1
文字框
附件四



 

 

 

 

 

第6頁/共32頁



 

 

 

 

第7頁/共32頁



 

 

 

 

 

第8頁/共32頁



 

第9頁/共32頁



第10頁/共32頁



第11頁/共32頁



第12頁/共32頁



第13頁/共32頁



第14頁/共32頁



第15頁/共32頁



第16頁/共32頁



第17頁/共32頁



 

 

 

 

 

 

 

 

第18頁/共32頁



 

 

 

 

 

 

 

 

第19頁/共32頁



 

 

 

 

 

 

 

 

 

 

 

 

第20頁/共32頁



 

 

 

 

 

 

 
  

第21頁/共32頁



第22頁/共32頁



第23頁/共32頁



第24頁/共32頁



第25頁/共32頁



第26頁/共32頁



第27頁/共32頁



第28頁/共32頁

AC2324-1
文字框
附件五



附件六 

 

公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候選人 

類 別 

候選人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所代表之政府 

或法人名稱 

是否已連續擔任 

三屆獨立董事 

持有股份 

數額 

獨立董事 陳君涵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碩士 

●正修科技大學 副教授 

●國立金門大學 副教授 
●國立金門大學 副教授 無 否 - 

 

第29頁/共32頁



 

 

公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民國 114 年 06 月 25 日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第十六條

之三 
 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

機能，得設置各類功能委員會，其

組織規程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公

司規章辦法，分別制定之。 

配合公司

經營需求

所新增條

次  

第十九條 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

一至百分之十五分派員工酬勞及應

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不高於百分之

五分派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發

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

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

一至百分之十五分派員工酬勞，且本

項員工酬勞中以不低於百分之六十

提撥為分派予基層員工之酬勞及應

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不高於百分之

五分派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發

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

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依據金融

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

發字第

11303854

42 號函修

訂)  

第十九條

之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

繳稅款，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如尚有

餘額應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百分

之十，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

總額時，不在此限。另依法令或主管

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後，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為累積可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

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

繳稅款，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如尚有

餘額應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百分

之十，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

總額時，不在此限。另依法令或主管

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後，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為累積可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

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

配合公司

經營需

求，予以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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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民國 114 年 06 月 25 日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

益等因素，採用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

等方式，分派股息及股東紅利之數額

不低於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之百分之

十，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當年度分

派總額百分之十。 

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

益等因素，採用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

等方式，分派股息及股東紅利之數額

不低於「當期可分配盈餘」之百分

之十，惟「當期可分配盈餘」低於

實收股本百分之十五時，得不予分

配，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分派

總額之百分之十。 

前項「當期可分配盈餘」係指當年

決算盈餘依第一項規定繳納稅捐、

彌補往年虧損、提列法定盈餘公

積、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之

盈餘。並未加計當期期初累積未分

配盈餘。 

第二十三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六

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九月十

八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二

月三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

五月十一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六年七月十五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六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第七次

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十五日。第

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十

四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十

一月二十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五年五月二十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

國八十七年五月廿五日。第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廿八日。第十

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廿五

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七

月廿二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九年十一月廿二日。第十六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年二月十四日。第十七次修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六

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九月十

八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二

月三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

五月十一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六年七月十五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六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第七次

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十五日。第

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十

四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十

一月二十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五年五月二十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

國八十七年五月廿五日。第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廿八日。第十

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廿五

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七

月廿二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九年十一月廿二日。第十六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年二月十四日。第十七次修

增訂修

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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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民國 114 年 06 月 25 日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廿九日。第十八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七月廿三日。第

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七月廿三

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十二

月十二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二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第二

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

十三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五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二

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

十四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０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二十八次修正

於民國一０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

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年十月十

九日。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四年

六月十六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一０五年六月十七日。第三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一０六年六月十四日。第三

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

五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

年六月二十七日。 

 

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廿九日。第十八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七月廿三日。第

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七月廿三

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十二

月十二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二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第二

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

十三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五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二

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

十四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０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二十八次修正

於民國一０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

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年十月十

九日。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四年

六月十六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一０五年六月十七日。第三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一０六年六月十四日。第三

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

五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

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三十五次修正於

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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